
关于申报 2019年东莞市博士后资助资金
的通知

一、申报对象

本市辖区内设立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(下称“流动站”) 、

博士后科研工作站(下称“工作站") 、博士后科研工作分站

(下称“分站") 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(下称“创新实践基

地”) 、博士后公共实验室、服务于博士后工作的企事业单位

(机构)以及其他引进博士后的企事业单位(机构) 。

二、申报时间

2019年 7月 1日-7月 31日网上申报, 8月 9日前递交

纸质材料。

三、资助内容及要求

(一)建站资助。市财政对新设立的流动站、工作站、分

站、创新实践基地给予一次性经费资助。

流动站、工作站资助标准为 100 万元,分站、创新实践

基地资助标准为 35 万元。在批复首名博士后入站后接受申

请,一次性拨付建站资助。分站、创新实践基地经批准设立

工作站的,按工作站的资助标准补齐差额部分。

2018年1月1日后获批的分站、创新实践基地可按照《办

法》规定的资助标准申请建站资助。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获

批的分站、创新实践基地,按旧政策《东莞市博士后培养工

程实施办法》 (东府办[2013] 29 号,以下简称"旧政策")标

准享受建站资助。

(二)进站资助。市财政对新进站的博士后,在站期间每

年给予 15 万元资助,资助期不超过 2年。分别在博士后人员



开题考核及中期考核合格后接受申请,按年度拨付资助资金,

主要用于博士后生活补贴。2018 年 1 月 1 日后进站的博士后

人员,可按照《办法》规定资助标准申请进站资助,进站认定

时间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《介绍信》或《博士后研究

人员备案证明》落款日期为准。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进站的

博士后,按照旧政策标准享受进站资助。

(三)特约研究员资助。市财政对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审核的特约研究员,在聘用期内给予聘任单位每年 5 万

元聘任岗位资助,资助期不超过 3年,主要用于科研经费和生

活补贴等支出。

(四)学术交流资助。市财政对在站博士后、特约研究员

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同意,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或开

展学习、做访问学者等短期进修的给予定额补助,活动举办

地在国外补助 12000 元,活动举办地在国内(含港澳台)补助

6000 元,每人每年补助一次,博士后人员累计最多补助 2 次,

特约研究员累计最多补助 3次。博士后、特约研究员参加学

术交流项目,需提前 3 周将有关证明材料提交市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专技科审核备案;项目结束后, 2周内需网上填报

博士后、特约研究员对外交流培训信息,并按程序申请学术

交流资助。

(五)探亲补助。市财政对设站单位从优秀外籍博士和留

学博士中招收的、主要家庭成员在国(境)外居住的博士后人

员和特约研究员,原则上每人每年享受一次探亲补助,据实

报销,最高补助不超过 2万元,主要用于其本人的交通费支出。

(六)出站资助。市财政对出站后选择来(留)莞工作,且



与本市企事业单位签订 5 年以上劳动(聘用)合同的博士后,

可凭本市接收单位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证明和个人所得税

缴纳证明,分 5 年给予接收单位共 50 万元出站资助,主要用

于博士后的生活补贴。2018 年 1 月 1 日后从市内外流动站、

工作站、分站、创新实践基地期满出站到我市企事业单位工

作,且人事档案关系在我市的博士后人员可按照《办法》规

定申请出站资助,出站时间认定以《博士后证书》落款日期

为准。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出站的博士后,按照旧政策资助

条件和标准享受出站资助。

(七)配套资助。对 2018 年 1 月 1 日后获得中国博士后

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或“珠江人才计划”海外青年人才引进计划

博士后资助项目的,市财政按 1:1给予配套资助,具体资助金

额按"待遇就高从优不重复”原则确定。

(八)奖励资助。市财政对获得全国博士后综合评估优秀

等次的设站单位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奖励;

对获得国家、省级表彰奖励的设站单位和人员给予配套

奖励。对主动为我市设站单位推荐并成功招收博士后人员的

人才中介机构,每推荐成功 1名市财政给予 2万元奖励资助。

(九)公共实验室启动资助。市财政对经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批准建立的博士后公共实验室(研究中心)一次性

给予 100 万元的启动经费资助,主要用于平台管理服务、设

备仪器购置或租赁、科研软件购置、实验测试、导师指导等

相关工作经费。


